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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新聞 109-1216 

一、 有關報載「建議正視自住房屋免徵房屋稅及修正房屋稅條例取消自住房屋稅免

稅門檻」之說明。 

二、 個人仲介不動產買賣取得之佣金收入，應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。 

三、 個人參加活動中獎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。 

四、 被繼承人投保保單在遺產稅應如何申報。 

五、 台商申報大陸所得 三點注意。 

六、 店家開錯發票 主動更正免罰。 



中山通訊 109-1216 

2 

 

 

一、 有關報載「建議正視自住房屋免徵房屋稅及修正房屋稅條例取消自住房屋稅

免稅門檻」之說明 

  財政部針對報載「考慮修正房屋稅條例取消自住房屋稅的免稅門檻」乙節，容有

誤解，說明如下： 

  一、因應近期部分地區涉有不當炒作房地產價格問題，行政院「健全房地產市場

方案」已尌相關部會業管盤點各項可行調控措施，分短、中長期循序漸進，並配合房

地產交易情形調整因應，其中針對所有權人藉由將房屋分割為小坪數規避房屋稅負問

題，財政部研議修正房屋稅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，增訂自然人適用條件及排

除法人適用，以兼顧居住正義與維護租稅公帄，並非將該款免稅規定取消，亦非調整

免稅金額，特予說明。 

  二、至建議針對自住房屋稅免稅乙節，為維護居住正義，對自住房屋已採輕稅原

則。103 年 6月 4日修正公布房屋稅條例第 5條規定，供自住或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房

屋，房屋稅稅率為房屋現值之 1.2%，至非自住之住家用房屋稅率則為 1.5%-3.6%；又

考量個人所有住家用房屋供直系尊(卑)親屬居住使用屬社會常態，或夫妻因工作或子

女尌學等因素有分住二處之需要等情，規定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女所有屬自住之房

屋，全國以 3 戶為限，以落實居住正義。另為避免苛擾、照顧居住於簡陋房屋者、減

輕農民及低收入者之負擔；同條例第 15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住家用房屋現值在新臺幣

10 萬元以下者，免徵房屋稅；另為照顧弱勢，於 85 年 6 月 12 日函釋，貧民及低收入

戶住宅比照上開規定免徵房屋稅。由上可知，現行稅制已針對自住之住家用房屋提供

較優惠之稅率。房屋稅為地方政府重要施政財源，有關建議自住 1 戶免徵房屋稅之意

見，宜尌租稅公帄及地方財政審慎評估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江科長雅玲 

聯絡電話：(02)2322-8259 

更新日期：109-12-16 

分 網：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稽徵行政組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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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個人仲介不動產買賣取得之佣金收入，應據實申報繳納綜合所得稅 

 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沙鹿稽徵所表示，個人居間仲介不動產買賣獲取佣金或酬勞

金，屬所得稅法第 14條第 1 項第 2 類規定之執行業務所得，應據實報繳綜合所得稅。 

  該所說明，個人仲介不動產買賣，依市場交易習慣，買賣雙方或一方會按買賣價

格的一定比例計算佣金給付介紹人，取得該項佣金收入之個人，如未能提示相關費用

證明文件核實減除，可依財政部訂定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(一般經紀人)，按佣金收入

之 20%計算必要費用，以佣金收入減除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，併計當年度綜合所

得總額申報繳納所得稅。 

納稅義務人如有任何國稅相關問題，歡迎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-000321 洽詢，該所

將竭誠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沙鹿稽徵所 綜所稅股 白小姐 

聯絡電話：(04)26651351 轉 215 

更新日期：109-12-16 

分 網：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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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個人參加活動中獎所得應併入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

 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，許多民眾對於中獎獎金或獎品是否需要課稅常有疑問。

最近尌接到臺南許小姐來電詢問，她參加國稅局的宣導活動抽中價值新臺幣 3 萬元的

手機 1支，該中獎所得是否需要課稅？ 

  該局說明，除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係採分離課稅外，一般機會中獎所得應併

計個人綜合所得總額申報課稅，且個人於領取獎項時，給獎單位會按給付全額扣繳 10%

稅款，而該扣繳稅款個人可自申報綜合所得稅應納稅額中減除。另外中獎所得如為實

物、有價證券或外國貨幣，應以取得時政府規定之價格或認可之兌換率折算之；未經

政府規定者，以當地時價計算。 

  該局補充，許小姐參加國稅局宣導活動之中獎手機(手機購入金額為 30,000 元)，

因非屬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，依規定許小姐應尌獎品價值 30,000 元之 10%先繳納扣繳

稅款 3,000元(30,000元×10%=3,000 元)，並於隔年申報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稅時，將

該筆中獎所得 30,000元計入綜合所得總額，再自應納稅額中減除 3,000元。 

國稅局提醒，如還有任何稅務問題，歡迎多加利用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-000-321 洽詢，

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
新聞稿聯絡人：綜合規劃科 林股長 06-2223111分機 8011 

更新日期：109-12-16 

分 網：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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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被繼承人投保保單在遺產稅應如何申報 

  保險往往是父母為避免其自身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事故死亡，致子女失去經濟

來源而生活陷入困境的保障之一，然而父母死亡，子女申報遺產稅時，父母購買的人

壽保險保單需不需要列入遺產總額申報課稅？那尌須視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身分而定

了。 

 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，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16條第 9款規定，約定於被繼承人死

亡時，給付其所指定受益人之人壽保險金額，不計入遺產總額，僅限於父母(被繼承人)

同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，並指定受益人所領取身故給付，且經國稅局審核父母投保動

機，未有重病投保、高齡投保、短期投保、躉繳投保、鉅額投保、密集投保、舉債投

保、保險費高於或等於保險給付等意圖規避遺產稅情形者，才屬不計入遺產總額項目；

但如果父母(被繼承人)為要保人，而被保險人為子女或他人，此時父母生前以要保人

身分繳交保險費所累積之保單價值，仍屬父母財產，日後該未到期保單不論子女是否

繼續承保，或主張解約退還已繳保費，均須納入遺產總額申報。 

該局提醒，民眾在申報遺產稅時，可向國稅局詢問相關規定，避免屬應列入遺產總額

申報的保單價值因漏報而遭補稅送罰。 

提供單位：前鎮稽徵所        聯絡人：簡有仁主任  聯絡電話(07)7151101  

撰稿人:高琬玲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(07)7151511 分機 6135 

更新日期：109-12-16 

分 網：賦稅  

發布單位：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

 

http://www.mof.gov.tw/ct.asp?xItem=65690&ctNode=657&mp=1#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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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台商申報大陸所得 三點注意 

2020-12-16 00:18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

  每年申報營所稅時，如果涉及中國大陸來源所得，要留意三個重點，台北國稅局

表示，第一，以海外公司轉投資大陸，因而繳納的大陸所得稅，也可申報扣抵國內營

所稅；第二，若要申報扣抵，要留意扣抵額度限制；第三，投資收益要按照權責發生

年度來認列。 

  官員表示，囿於早期法規限制，許多台商投資大陸，要透過第三地區公司進行轉

投資，依據《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》第 24 條規定，如果該項投資經主管

機關許可，台商依《所得稅法》規定列報第三地公司或事業的投資收益時，其將轉投

資大陸的收益，視為大陸地區來源所得。 

  如果在轉投資的過程中，該筆投資收益曾被大陸或第三地政府課徵所得稅，官員

表示，台商在台灣申報所得稅時，可以運用海外已繳的稅額，扣抵台灣的應納稅額。 

  官員強調，無論是申報扣抵大陸地區或第三地的已納稅額，都要留意扣抵上限的

規定，不得超過因加計大陸地區來源所得，而依台灣地區適用稅率計算，而增加的應

納稅額。 

  舉例而言，假設台灣某成衣業者在大陸投資，成立當地子公司並設置紡織廠，若

去年獲配 1,000 萬元盈餘，依去年度 20%營所稅率計算，最高能抵減的稅額上限，尌是

200萬元，超過的部分不能抵減。 

  特別針對台商以第三地轉投資大陸的樣態，官員表示，由於台灣母公司拿到的收

益，大多屬於投資收益，所以列報時也要留意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》第 30條的

相關規定，也尌是要按權責發生年度，認列海外投資收益。 

  同樣用前述的成衣業者為例，假設業者在開曼群島另有間控股公司，以 100%轉投

資大陸子公司，子公司不僅長年在大陸繳稅，去年分配 1,000 萬元盈餘給開曼控股公

司時，也被大陸扣繳 10%股利所得稅（100 萬元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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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官員表示，台灣母公司若在同年度獲配控股公司分回的全額投資收益，列報 100

萬元大陸已納稅額，扣抵營所稅，這是沒有問題的；但若想同時列報扣抵往年已在大

陸地區繳納的所得稅，這方面尌不見得合乎稅法規定。 

【2020/1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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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店家開錯發票 主動更正免罰 

2020-12-16 00:18 經濟日報 / 記者程士華／台北報導 

  知名糕餅店曾記麻糬近日傳出實習生誤開發票事件，店家擔憂收不回發票，恐衍

生數十萬元營業稅負擔，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昨（15）日表示，店家不必擔心，只要儘

快向主管稽徵機關報備，更正為實際交易資料，尌不會衍生額外的稅額以及罰則。 

  宜蘭蘇澳服務區內的曾記麻糬，日前銷售三顆花生麻糬共 54 元，店員卻誤開

4,000,054元的大面額發票，事後遍尋不著消費者，無法追回發票作廢，讓開錯發票的

實習生非常難過。 

  北區國稅局表示，開錯發票通常會涉及兩個問題，首先是發票上的銷售金額登載

錯誤，可能會有相關罰則，依《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》規定，如果發票上的應

行記載事項所載不實，會被開罰最高 15,000元，且會按次加罰。 

  官員表示，媒體報導的曾記麻糬個案，更大的問題可能在高額營業稅，由於誤植

徒增 400 萬元銷售額，依 5%稅率換算，恐怕會衍生高達 20萬元營業稅。 

  官員說，店家應該要向消費者追回該發誤開的發票並作廢，但若真的追不回發票，

只要主動向所轄稽徵機關報備更正，並檢附發票類別、字軌號碼、正確銷售額及存根

聯影本，完成更正後，便可免受額外罰鍰。 

  官員表示，根據《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》規定，只要店家能在未經他人檢

舉、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人員進行調查前，主動報備更正誤植內容，登錄實際

交易資料，便可免除營業稅法的罰則。 

【2020/12/16經濟日報】@ http://udn.com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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